
「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」 

執行協調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議程  
2001.05.17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報告事項 

案由一、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紀錄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

宅組） 

案由二、各項重建經費執行機關訂定執行計畫辦理情形。

（各機關） 

案由三、運用現有空餘屋透過協調機制爭取以優惠價格供

受災戶選購案辦理情形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

組） 

案由四、有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案辦理情形

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案由五、推動辦理各處新社區有關各項開發預定進度修訂

案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參、討論事項 

案由一、九二一震災都市更新區外及農村聚落區外個別住

宅重建融資撥貸作業（一○二億元）執行疑義，

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） 

案由二、為擬具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地區勘選程

序」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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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、為訂定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規劃設計費

補助程序及標準」案，提請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

企劃組） 

案由四、為新社區開發之平價住宅部分是否繼續興建案，

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肆、臨時提案 

伍、散 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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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事項 

案由一：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紀錄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

宅組） 

說 明：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紀錄詳如附件一（見第二十

頁）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二：各項重建經費執行機關訂定執行計畫辦理情形。

（各機關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查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行政院重建委員會）為控管九二一地震重建相關業務

執行情形，業已建置「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計畫管考

資訊系統」，並陸續召訓各機關重建業務承辦人員訓

練操作中。上開資訊系統已要求各項預算均需逐月填

列預定工作項目及預定進度，並逐月管考。 

二、依據第二次會議決議，爰彙整各項重建經費執行機關

訂定執行計畫辦理情形詳如附件二（見第二十八頁）

；惟是否可以該資訊系統要求之作業計畫代替執行計

畫，併請 裁示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三：運用現有空餘屋透過協調機制爭取以優惠價格供

受災戶選購案辦理情形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

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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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 明：有關運用現有空餘屋透過協調機制爭取以優惠價

格供受災戶選購案，行政院重建委員會業於五月

十四日召開「研商如何鼓勵並輔導九二一地震受

災民眾購置市場現存餘屋」會議，決議請本部儘

速邀集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，以積極推動各項

媒合作業，本署刻正依上開決議辦理專案小組籌

備及規劃未來工作內容等事宜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四：有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案辦理情形

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行政院重建委員會原選定之五處新社區，其中南投縣

竹山鎮玉山新城新社區因有淹水之虞，南投縣政府已

另覓竹山柯子坑新社區興建，並已邀請相關單位會勘

，目前正辦理先期作業中。 

二、南投二期及東勢二處國宅社區正評估興建透天厝或高

層建築中。 

三、南投縣中寮鄉清水村土石流遷村案，縣府已委託進行

規劃，如確定採新社區開發，將請其循程序辦理。 

四、斗六嘉東新社區將由雲林縣政府依程序辦理。 

五、本署依  部長五月一日第五次部務會報指示：「有關

九二一震災災區重建新社區部分，　　　，務必先調

查災民現況與需求，並積極媒合受災戶購買現有之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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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國宅後，再妥為規劃所需興建戶數，以免貿然重建

後又造成滯銷情形。」，已先函請各相關縣府儘速調

查瞭解各社區擬安置之居民重建意願及需求（含各類

住宅戶數及需安置之原因），鄰近地區空屋及待售國

宅（包含位址、戶數、住宅型式、坪數及售價等）等

資料。 

六、有關各社區辦理情形詳如附件三（見第三十九頁）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五：推動辦理各處新社區有關各項開發預定進度修訂

案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本案新社區開發預定進度，經本署研擬預定進度並提

本署新社區開發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討論後，彙整各

單位意見修訂預定進度詳如附件四（見第四十二頁）

。 

二、本預定進度係以新社區採一般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時採

計，各新社區將於開發時依據實際情況配合調整。 

三、本進度係自新社區各項先期作業完成後開始起算，並

以工作天採計。 

擬 辦：本案預定進度表擬於通過後據以執行並列管。 

決 議： 

 

討論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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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一：九二一震災都市更新區外及農村聚落區外個別住

宅重建融資撥貸作業（一○二億元）執行疑義，

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國民住宅組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按行政院重建委員會為協助九二一震災位於整體都市

更新範圍外及農村聚落區外之個別住宅重建，召開四

次運作機制會議研商獲致結論，並於九十年四月九日

（九十）重建住字第六八三四號函送會議紀錄，請行

政院農業委員會、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、內政部營建

署於九十年四月底前據以訂定社區重建更新基金融資

個別住宅重建相關作業要點在案。 

二、本部於九十年三月二十九日以台九十內營字第九○八

三○五一號函建議該會，對於債信正常具還款能力，

經承貸銀行確認同意辦理之受災戶所需營建工程費用

，由社區重建更新基金借予承貸銀行無息融資，受災

戶以其土地設定抵押權予承貸銀行，再由承貸銀行依

其建築融資作業程序辦理放款，俟重建完成再轉貸中

央銀行九二一震災重建家園融資貸款，必要時得申請

信用保證貸款，最後再將原融資金額歸墊九二一震災

社區重建更新基金。該會並於同年四月九日以（九十

）重建住字第六四五五號函復准予本部將上開建議意

見於訂定作業要點時酌予納入。 

三、本部爰依上開會議紀錄及本部建議內容，研擬完成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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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二一震災都市更新區外及農村聚落區外個別住宅重

建融資撥貸作業要點（草案）」（詳如附件五，見第四

十五頁），並於九十年五月二日邀集相關單位開會研

商，議決針對本案內容涉及政策決策層面部分臚列於

後： 

　作業要點訂定、執行及發布機關：本重建機制相關作業

要點，適用地區分別為農村聚落、原住民聚落與都市更新

區外及農村聚落區外個別住宅重建，因執行方式類似，會

中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有統一訂定作業要點之議；但因

各適用地區之主管機關及主管法令均有異，未來預算執行

如何區分易生混淆。另本作業要點訂定完成後，發布機關

為何？ 

　訂定依據：本作業要點之訂定依據，按行政院重建委員

會建議為依「九二一震災暫行條例」第七十條及「九二一

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」規定辦理，查上開條例

第七十條並未授權訂定本作業要點，依「行政程序法」規

定不宜以法律授權「法規命令」訂之，惟本機制已納入「

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案」中，似可依上開

方案以「行政規則」訂之。 

　受災戶資格：本部對於適用資格規定為具有還款能力但

無擔保品、擔保品不足或自備款不足者，行政院重建委員

會原機制設計資格為無還款能力，原貸款無力還清、擔保

品不足或欠缺自備資金者，會中決議資格為具還款潛力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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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擔保品、擔保品不足或自備款不足者。 

　機制運作權利義務關係：依本作業要點規定由九二一震

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借貸承辦銀行無息轉借受災戶，受災

戶土地設定抵押權予承辦銀行之方式，社區更新基金融資

風險低，而承辦銀行將因負擔貸放款風險而承作意願低。

如依銀行代表意見由主辦機關委託承辦銀行代辦九二一震

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融資作業，無息轉借受災戶之方式，

則政府將負擔基金回收風險及追究行政責任等問題。 

　融資借款利率：依行政院重建委員會所訂機制及本作業

要點規定融資係無息轉借受災戶，重建完成後受災戶再轉

貸九二一重建家園貸款歸還重建更新基金，因受災戶申貸

九二一重建家園貸款辦理原地重建一五○萬元以下雖免息

；惟超過一五○萬元以上仍須負擔利率三％，本機制以無

息借貸可能對原中央銀行貸款產生排擠效應。 

　補助移送信用保證承辦銀行手續費負擔：個別住宅受災

戶住宅完工取得使用執照後，向承辦銀行申請九二一重建

家園貸款，如無法提供足額擔保品，承辦銀行得移送申請

中小企業信用保證，依規定保證手續費為核定信用保證貸

款額度年利率千分之三計算，由信用保證專款及送保金融

機構平均負擔。 

　適用地區：依行政院重建委員會九十年四月二日召開研

商「大里市遠見大樓」重建事宜會議決議，其可申辦之補

助及融資機制係為個別住宅融資。雖上開大樓因無採用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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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更新方式重建而劃屬本機制適用範圍；惟其建築型態為

集合住宅，重建過程涉及社區內諸多區分所有權人權利義

務，似非行政院重建委員會當初設計本機制為產權清楚獨

立個別住宅重建之初衷。 

擬 辦： 

一、本機制相關作業要點擬依第四次運作機制會議紀錄，

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、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及內政部

營建署分別訂定作業要點執行，如有共同性質業務部

分則可為一致性之規定，發布機關仍應為「行政院九

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」。 

二、本作業要點訂定依據擬為「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

策與實施方案」。 

三、受災戶資格擬依開會決議為具還款潛力但無擔保品、

擔保品不足或自備款不足者。 

四、為順利推動本項業務，本作業要點運作機制擬依與會

銀行代表意見，由主辦機關委託承辦銀行代辦九二一

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融資作業，無息轉借受災戶；

惟在完成正常融資程序後，係因貸款對象資格問題所

發生呆帳，承辦銀行及行政機關應可免行政責任。 

五、有關本融資貸款利率採無息借貸，有可能對中央銀行

一千億重建家園貸款產生排擠效應之議，然為協助經

濟弱勢災民重建家園之目的，本融資擬請以無息借貸

受災戶為宜。 

 9



六、為確保融資能順利歸墊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

，有關補助移送信用保證承辦銀行手續費負擔（千分

之一點五），擬由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支應

。 

七、有關非都市更新地區集合住宅個別戶重建融資貸款，

擬請適用都市更新地區集合住宅重建機制，由實施者

代表受災戶申請融資，俾符實際及重建機制之運作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二：為擬具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地區勘選程

序」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依據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 主席裁示事項辦理。 

二、本署擬具「九二一重建新社區開發地區勘選程序」與

「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新社區審核作業及經費撥付流

程（工程部分）」，並提本署新社區開發專案小組第二

次會議討論，經行政院重建委員會、行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及相關單位分別就本署所擬內容提供意見修訂

後詳如附件六（見第四十九頁）。 

擬 辦：擬依修訂內容通過後，函送行政院重建委員會核

備後據以實施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三：為訂定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規劃設計費

補助程序及標準」案，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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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 

說 明： 

一、依據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 主席裁示事項辦理。 

二、依行政院重建委員會為辦理所選新社區開發實施方案

，於九十年度之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更新基金其預算

內編列有「補助災區新社區開發規劃設計費」之工作

項目，內含整體測量規劃、區段徵收作業、整地、道

路、排水、污水、公園、綠地、共同管道及公共設施

管線等公共設施規劃設計費，金額計二億二千五百萬

元，如此依工作項目預定執行之一二五公頃核算，平

均每公頃為一八○萬元，詳如附件七（見第五十四頁

）。 

三、主席於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時曾指示當預算已訂有單

價時，即按其據以核撥，故本預算說明之補助標準為

每公頃一八○萬元；惟考量各新社區基地特性互有差

異，開發時辦理工程施作項目不盡相同，經本署新社

區開發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討論決議建議依新社區個

案之情況分別檢討補助經費。 

擬 辦：本案擬依新社區個案之情況分別檢討補助經費。 

決 議： 

案由四：為新社區開發之平價住宅部分是否繼續興建案，

提請 討論。（本部營建署企劃組） 

說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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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行政院重建委員會於相關會議說明新社區開發住宅

分為一般住宅及平價住宅，一般住宅即出售住宅，平

價住宅為安置弱勢族群則分為出租住宅及救濟性住宅

。 

二、平價住宅費用係由重建基金補助，至救濟性住宅安置

對象及資格將由安置機關（縣市政府）之社會福利單

位訂定並辦理資格審查（尚未作業），出租住宅對象

則為九二一受災戶。 

三、另依五月一日部務會報 部長指示：「有關九二一震

災災區重建新社區部分，務必先調查災民現況與需求

，並積極媒合受災戶購買現有之待售國宅後，再妥為

規劃所需興建戶數，以免貿然重建後又造成滯銷情形

。」故現正積極媒合受災戶購買現有待受國宅及市場

餘屋，新社區開發則俟確有需求後再辦理；惟平價住

宅是否仍將繼續推動興建，謹請 裁示。 

決 議： 

五、決 議： 

報告事項 

案由一：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紀錄。 

決議：會議紀錄確定。 

案由二：各項重建經費執行機關訂定執行計畫辦理情形。 

決議：各項重建經費執行計畫較複雜者以六月底完成為原

則，其餘五月底完成；各項重建經費尚未訂定作業要點及

 12



補助標準者後續辦理情形，請依附表（如後附）填列，提

下次會議報告。 

案由三：運用現有空餘屋透過協調機制爭取以優惠價格供

受災戶選購案辦理情形。 

決議：本案請本部營建署組成之專案小組積極推動，並將

辦理情形提本專案小組會議報告。 

案由四：有關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新社區開發案辦理情形

。 

決議：　辦理情形洽悉。 

新社區開發住宅坪型應考慮住宅政策衡平性、受災戶負擔

及容積率利用等因素，由本部營建署新社區開發專案小組

研擬具體建議後，再提本專案小組會議討論。 

新社區開發在策略上，應於整合中部重建區空餘屋資訊與

受災戶需求及利用現有可發展用地興建住宅等方式尚無法

解決受災戶居住問題後，再依據實際需求，勘選新社區。

本部營建署新社區開發專案小組應依據院頒方案規定、 

部長於部務會報之指示及本專案小組歷次會議決議原則，

考量生活機能、開發成本及急迫性等因素，研訂新社區開

發評選準則，並注意掌握時效。 

另新社區開發專案小組可請縣市政府提供轄區都市計畫範

圍內尚未開發之可供興建住宅用地相關資料，作為新社區

開發區位選擇之參考；至於新社區開發實際需求之掌握，

可考量採預約購買方式辦理，並研究對爽約者取銷優惠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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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權利之可行性乙節，亦請新社區開發專案小組討論研究

。 

案由五：推動辦理各處新社區有關各項開發預定進度修訂

案。 

決議：目前臺灣地區都市計畫區計有四百餘處，災區數十

處都市計畫區亦尚有可供興建住宅用地未開發，新社區開

發如選用此類都市計畫範圍內可發展用地，則預定進度之

都市計畫擬定變更、公告及樁位測定作業等所需之二一二

個工作天即可省略，自可縮短新社區開發時程，加速完成

開發重建工作。 

案由六：黃委員文光報告有關「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

策與實施方案」之相關政策指示案。 

決議：「九二一震災都市更新區外及農村聚落外個別住宅

重建融資撥貸（一○二億元）」、「委託辦理震損集合住宅

之修繕補強技術服務、營建管理、監造及督評」及「委託

辦理震損集合住宅公共設施修復補強經費補助執行要點」

等案，請本部營建署列為優先辦理項目積極推動。 

討論事項 

案由一：九二一震災都市更新區外及農村聚落區外個別住

宅重建融資撥貸作業（一○二億元）執行疑義，提請 討

論。 

決議：　「九二一震災都市更新區外及農村聚落區外個別

住宅重建融資撥貸作業要點」（草案）名稱修正為「九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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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震災個別住宅重建融資撥貸作業要點」（草案）。 

第一點訂定依據加「九二一地震重建區住宅政策與實施方

案」。 

第二點前文刪除「都市更新區外及農村聚落區外」，第一

款後段修正為「尚未辦理購屋、住宅重建及修繕貸款者」

。 

第三點第一項修正融資最高額度不得超過三五○萬元；第

二項明訂銀行代辦手續費為一％及本項融資循「政府採購

法」程序委託承辦銀行代辦。 

第四點第二項關於補助建築經理公司服務費用之標準，可

與建築經理公司協商後訂定。 

第五點刪除需先取得建造執照之限制及第七點刪除「協助

」兩字。 

第九點融資期限修正為「最長不得超過九十四年二月四日

」，並應考量無法轉貸中央銀行一千億元重建家園專案貸

款之處理方式。 

第十二點中段修正為「如無法提供足額擔保品，得申請中

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。」。 

第十三點「相關作業支出」修正為「相關必要支出」，即

移送信用保證手續費千分之三得依據本點規定全部由社區

重建更新基金支應。 

第十四點申請受理期限修正「至九十三年二月四日止」。 

非採都市更新方式辦理重建之集合住宅（如大里市遠見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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樓）所需融資經費，個案簽報納入都市更新地區範圍內住

宅重建經費撥貸方式辦理。 

本草案函報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核定後

實施。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辦理融資災區農村聚落重建及行

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辦理融資原住民災區受災房屋可比照本

草案訂定作業要點據以執行。 

案由二：擬具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地區勘選程序

」、案由三：訂定「九二一震災重建新社區開發規劃設計

費補助程序及標準」及案由四：新社區開發之平價住宅部

分是否繼續興建等，因時間限制留待下次會議討論。 

臨時提案 

案由：蔡委員碧雲提報埔里鎮土石流危險區遷村安置計畫

目前執行辦理情形及遭遇困難（開發主體）案。 

決議：本案由本部營建署或南投縣政府擔任開發主體乙節

，請本部營建署新社區開發專案小組研擬具體意見提本專

案小組討論。 

六、散  會：十三時四十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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